
新民高中國中部 iPad   教師借用申請單 

申請日期:   年   月   日 

課程用途借用申請紀錄 
平板 

型號 
□iPad 128GB    數量：       台 

用途類別 
□教學研究 □行政支援 
□研習應用 □其他: 

使用APP 
名   稱 

 

借用日期 
起 

 

迄 

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節 

 

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節 

使用地點 

□學校 班級： 

□校內研習  □校外研習 

□其他(                   ) 

配  件 
□良 好 

□缺 損 

S-STU  S-TEA (國教組填寫) 

 0 1  0 2  0 3  0 4  0 5  0 6  0 7  0 8  0 9  1 0 

 1 1  1 2  1 3  1 4  1 5  1 6  1 7  1 8  1 9  2 0 

 2 1  2 2  2 3  2 4  2 5  2 6  2 7  2 8  2 9  3 0 

 3 1  3 2  3 3  3 4  3 5  3 6  3 7  3 8  3 9  4 0 

 4 1  4 2  4 3  4 4  4 5  4 6  4 7  4 8  4 9  5 0 

借用簽章  國教組長  

 

歸還點收紀錄 

歸還日期  數量  設備狀況 
□良好 (□相簿清空) 

□故障 (異常缺損狀況詳述備註) 

備  註  

歸還簽章  承辦人員  

注意事項： 

1.借用方法依新民高中平板電腦教師借用管理辦法辦理。 

2.借用範圍:僅提供課堂、研習、教學研究使用。 

3.申請人請於借用日(不含)3 天前填妥申請表並送至國中部國教組。 

4.借用人應善盡平板電腦保管責任並如期歸還，如有設備遺失、毀損或延誤歸還等情事，借用人應

支付修復、賠償費用並負擔相關責任。 

5.設備歸還請由借用人親至國中部國教組，所借用設備由承辦人員測試確認，經測試正常且設備完

整歸還，始可完成歸還手續。 

  



台中市私立教學民高中平板使用及借用規範 

一、本案所指之「流通用平板電腦」係指為本校教師教學或學生行動學習所使用之平板電腦。 

二、使用規範： 

(一)全部設備悉依財產管理辦法建檔列管，提供本校任課教師於在校期間之教學活動相關業務使

用，以閱讀電子書、網路學習、從事學術研究等為原則不得其他用途使用。 

(二)為維護設備正常運作，非資訊相關人員請勿自行拆裝任何硬體周邊設備。 

(三)借用人使用之器材及配件發生損壞或污損需送廠維修時，借用人須負擔相關之維修費用。 

(四)平板電腦系統不斷地推陳出新，請勿自行更新軟（韌）體或破解，以免造成損毀若於借出期間

擅自更換或破解，除須自負版權責任，並於歸還時恢復原有的作業系統。 

(五)平板電腦屬於學校財產，學生將其個人所有資料放置於本校資訊設備上，須自行備份。如因意

外導致資料毀損或遺失，學校不負相關責任，不得請求修復及賠償。 

(六)進入網際網路時須遵守台灣學術網路使用規範，並不得從事不當行為。 

(七)該設備經由借用者使用時，倘若有違反著作權法或其他法令牴觸時，應自行承擔法律責任。 

(八)借用及歸還方式：所有設備「師借師還」，且為同一位教師。借用時請當面清點設備機型與配

件是否完善。 

(九)歸還時還原成出借狀態，由設備組現場點收完畢。若有損壞或遺失時，借用者需負賠償之責。

如遇財產盤點或審計抽驗等因素，均須立即配合返還。 

(十)目前僅有當天節借還短期借用：教學使用前三天務必填寫借用申請單。 

使用於教學現場或班級行動學習之用。須於當日 16:50 前歸還至設備組。 

三、其他注意事項： 

(一)借用及歸還時間：星期一至星期五 8:10 至 16:40。 

(二)以當日借還為原則，如需延長使用期限，需經設備組長及主任同意。 

(三)設備如非本人歸還，所衍生之問題由借用人負責。 

(四)遇有特殊情形，設備組有權通知借用人提前歸還借用之器材，借用人不得異議。 

(五)本辦法未盡事宜，得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 


